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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18-089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256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上市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就关注的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及回复，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在本回复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领益智造、上市公司 指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江粉磁材 指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领益智造的前身 

广州卓益 指 广州市卓益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恒浩 指 江门市恒浩供应链有限公司 

一、你公司前身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6 月起，通过向广州卓

益和江门恒浩预付货款的方式开展大宗贸易合作业务。请说明你公司与广州卓益

和江门恒浩开展大宗贸易合作业务的具体模式，并补充列示自 2014年起，你公司

及子公司向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支付预付账款的明细情况，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

向你公司供货的商品种类、金额，大宗商品贸易的最终客户、大宗贸易收入的金

额及其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回复： 

1、大宗贸易的业务模式 

根据原江粉磁材董事长汪南东先生及相关业务人员阐述及合同（订单）显示，

江粉磁材经营的大宗贸易业务模式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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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粉磁材 2014年开始经营大宗商品（铝锭、锌锭、电解铜等）贸易。凭借上

市平台，随着 2015 年及 2016 年江粉磁材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完成，江粉磁材的资产和经营规模扩大，江粉磁材从银行可以获得较

低利率的贷款。江粉磁材的 5 家子公司与供应链行业的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合作

开展大宗商品贸易并签订《循环预付货款购销协议》或《购销协议》，按照协议，

上述子公司预付给广州卓益、江门恒浩一定金额的货款，广州卓益、江门恒浩使

用预付账款采购大宗商品后以优于市场价格销售给江粉磁材的 5 家子公司，江粉

磁材在大宗贸易交易过程中主要以预付款方式提供资金，赚取一定的利润，江粉

磁材与下游客户的定价策略为在向广州卓益、江门恒浩采购大宗商品价格基础上

考虑相应的预付账款占用金额、时间及利率（通常年化利率约为 10%）。预付账款

循环滚动，结算周期约为 3-6个月。 

2014 年前，江粉磁材的主营业务为磁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未涉足大

宗贸易，为拓宽江粉磁材盈利增长点，江粉磁材利用上市平台融资优势与广州卓

益及江门恒浩开展合作。经江粉磁材了解，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及其主要管理团

队具有大宗贸易业务行业经验及客户资源；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向江粉磁材介绍

大宗贸易业务下游客户并协助进行客户的开发和维护，江粉磁材的 5 家子公司与

下游客户签订相应的销售合同并收取相应的货款，下游客户下达订单给江粉磁材 5

家子公司后，江粉磁材的 5 家子公司通知广州卓益、江门恒浩采购相应的大宗商

品。 

上市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及管理层对上述大宗贸易业务模式及审批流程的实际

情况正在组织人员进行核查。 

2、2014 年至 2018 年 1-6 月公司大宗贸易预付账款相关的财务指标 

（1）经初步统计，2014年至 2018年 6月江粉磁材与广州卓益、江门恒浩预付

账款明细及期末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预付款支付金额 含税采购额 预付款余额 

201406 13,400 13,400 - 

201407 13,000 - 13,000 

201408 - - 13,000 

201409 8,500 13,009 8,491 

201410 14,608 - 2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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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预付款支付金额 含税采购额 预付款余额 

201411 - - 23,099 

201412 21,820 28,980 15,938 

2014 年小计 71,328 55,389 15,938 

201501 7,552 - 23,490 

201503 207 12,564 11,133 

201504 14,795 2,163 23,765 

201505 10,314 18,978 15,101 

201506 12,372 12,976 14,497 

201507 7,828 2,304 20,022 

201508 444 1,200 19,266 

201509 24,108 20,009 23,365 

201510 9,106 8,826 23,645 

201511 13,535 13,366 23,813 

201512 24,385 13,867 34,331 

2015 年小计 124,645 106,253 34,331 

201601 10,315 6,876 37,770 

201602 15,246 6,654 46,362 

201603 17,100 19,540 43,922 

201604 9,075 11,566 41,430 

201605 20,412 15,797 46,045 

201606 20,302 15,031 51,315 

201607 52,847 19,793 84,370 

201608 30,517 20,729 94,158 

201609 16,400 64,672 45,886 

201610 74,200 22,293 97,794 

201611 27,140 23,015 101,919 

201612 1,000 31,051 71,868 

2016 年小计 294,553 257,016 71,868 

201701 77,539 27,365 122,042 

201702 25,540 30,451 117,131 

201703 49,585 55,872 110,843 

201704 58,821 47,897 121,767 

201705 38,000 34,747 125,021 

201706 48,407 70,134 103,293 

201707 46,320 39,043 110,571 

201708 36,102 39,240 107,433 

201709 34,116 57,452 84,097 

201710 39,652 24,038 99,711 

201711 16,618 26,078 90,251 

201712 74,187 64,487 99,951 

2017 年小计 544,888 516,805 99,951 

201801 49,569 46,110 103,411 

201802 16,975 16,160 104,225 

201803 35,090 26,092 113,223 

201804 17,479 20,605 110,097 

201805 37,530 36,751 11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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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预付款支付金额 含税采购额 预付款余额 

201806 6,000 4,926 111,950 

2018 年 1-6 月小计 162,644 150,645 111,950 

总计 1,198,058 1,086,108 111,950 

（2）公司采购的大宗商品种类、金额 

单位：万元 

供应商 采购产品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合计 

江门恒浩 

铝锭 - - - 17,790 12,872 30,662 

锌锭 - - - 6,225 2,960 9,184 

小计 - - - 24,015 15,832 39,847 

广州卓益 

电解铜 47,341 80,416 97,611 99,664 8,697 333,729 

铝棒 - - - 2,982 - 2,982 

铝锭 - - 28,080 96,461 35,821 160,362 

铝合金棒 - - - 689 - 689 

铜杆 - - - 8,396 - 8,396 

铜线坯 - 215 3,089 - - 3,305 

锌锭 - 10,183 90,891 209,506 68,406 378,987 

小计 47,341 90,814 219,672 417,698 112,925 888,450 

不含税采购额合计 47,341 90,814 219,672 441,713 128,756 928,297 

含税采购额合计 55,389 106,253 257,016 516,805 150,645 1,086,108 

（3）大宗商品贸易的最终客户 

单位：万元 

客户 合计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陕西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246 - - 48,588 110,330 16,328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8,509 - 3,624 54,991 79,895 - 

上海欣阜贸易有限公司 51,920 36,705 15,216 - - - 

上海亚炬资源有限公司 42,522 - - 42,522 - - 

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 39,850 - - 14,273 23,871 1,705 

上海惠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8,609 - 17,993 4,127 16,489 - 

宜宾海丰鑫华商贸有限公司 26,240 - 24,336 - 1,904 - 

深圳鸿欣华盛商贸有限公司 26,017 - 4,603 - 21,414 - 

广州宗翰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24,039 - - 4,314 8,585 11,140 

上海闵悦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1,538 - - 12,917 - 8,622 

天津岭北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20,974 - - 7,986 - 12,988 

北京成旺人和商贸有限公司 19,317 - - - 19,317 - 

上海五超实业有限公司 18,526 - - - 18,526 -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 17,234 - - - 17,234 - 

乾翔（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6,639 - - 8,340 8,299 - 

上海誉俪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15,757 - - - - 15,757 

广东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15,439 - - 9,634 - 5,805 

深圳市思贝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13,653 - - - 9,371 4,282 

广州联华实业有限公司 12,710 - - - 5,536 7,174 

上海旗瀚贸易有限公司 12,382 - 3,184 - - 9,198 

华毅(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12,345 5,207 7,13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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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合计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供通云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 12,242 - - - - 12,242 

宜宾天原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1,692 - 
 

- 11,692 - 

上海鑫抚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1,331 - - - 11,331 - 

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599 - - - - 10,599 

江门市三七实业有限公司 10,504 - 5,550 - 4,954 - 

广州翀翾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10,344 - - 940 9,405 - 

深圳广盈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 9,439 - - - 9,439 - 

上海詹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8,595 - - - 8,595 - 

广州媖琨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7,372 - - - 7,372 - 

广州齐翔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6,859 - - - 6,859 - 

上海鸿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513 6,513 - - - - 

广嘉正通（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6,476 - - 6,476 - - 

广州展庭贸易有限公司 6,129 - - - 2,610 3,519 

上海垚宇能源有限公司 6,055 - - - 6,055 - 

广州贝通工业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533 - - - 5,533 - 

广州万宝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887 - - - 4,887 - 

东岭嘉泰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4,411 - - - - 4,411 

深圳兴业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324 - - - 4,324 - 

广东东岭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4,219 - - - 4,219 - 

大冶有色金属广州有限公司 3,606 - 3,606 - - - 

深圳祥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11 - - - 3,511 - 

广州辰粤贸易有限公司 3,146 - - 3,146 - - 

广州翀翾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3,099 - - - 3,099 - 

上海高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15 - 2,915 - - - 

华毅（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2,817 - - 2,817 - - 

广州汇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741 - - - 2,741 - 

广州万宝贸易有限公司 2,681 - - - 2,681 - 

深圳前海祥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626 - - - - 2,626 

东岭嘉泰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2,623 - - - - 2,623 

上绅（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2,246 - 2,246 - - - 

佛山市华瑞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2,037 - - - 707 1,330 

广东京辰能源有限公司 1,841 - 1,841 - - - 

深圳市明信浩商贸有限公司 1,543 - - 1,543 - - 

全威（上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091 - - - 1,091 - 

上海骏集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932 - - - - 932 

上海综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851 - - - 851 - 

上海锵丰贸易有限公司 827 - - 827 - - 

广州丰汇实业有限公司 420 - - - - 420 

广东越华能源有限公司 216 - 216 - - - 

珠海岭晟贸易有限公司 169 - 169 - - - 

广州中色物联网有限公司 84 - - - - 84 

合计 949,011 48,425 92,636 223,440 452,726 131,784 

（4）大宗贸易收入的金额及其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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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末 2015 年末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 1-6 月 

大宗商品贸易收入   48,425.02    92,636.47     223,440.30     452,725.62  131,783.61 

合并营业收入  206,028.87   486,927.83   1,205,150.08   1,592,516.98   984,473.00  

占比 23.50% 19.02% 18.54% 28.43% 13.39% 

注：2018年 1-6月合并营业收入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注：以上表格数据均为初步估算数据 

二、请说明上述子公司的设立时间、目前的股权结构、法定代表人、主要业

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占

你公司合并报表相关财务指标的比重等，并结合你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特点、同行

业情况，补充说明向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支付预付款的原因、合理性，以及支付

预付款履行的审议程序。 

回复： 

1、上述子公司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6-01-04 

目前的股权结构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100% 

法人代表 汪南东 

主要业务 

生产、销售：磁性材料及其器件、粉末冶金零件、机械设备（特种设备除

外）、微型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电机产品、五金制品、电子产品；提供技

术咨询服务；金属材料、电器销售；动产及不动产租赁；物业管理。 

主要财

务指标 

项目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3月/2018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12,568.42 117,414.87 

总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7.58% 4.96% 

净资产（万元） 40,971.85 40,664.93 

净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6.15% 3.62% 

营业收入（万元） 317,748.66 58,852.15 

营业收入占合并报表比重 19.95% 13.76% 

净利润（万元） 2,818.80 -306.92 

净利润占合并报表比重 2.00% -0.75% 

（2）鹤山市江磁线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鹤山市江磁线缆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12-10-24 

目前的股权结构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100% 

法人代表 汪南东 



7 

主要业务 

生产、销售：电磁线、裸圆铜线、塑料电线及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批发：铜、锌、镍、家电、电子产品、电

池、五金制品，佣金代理。 

主要

财务

指标 

项目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3月/2018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20,670.46 19,291.19 

总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1.39% 0.81% 

净资产（万元） 4,169.35 4,266.21 

净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0.63% 0.38% 

营业收入（万元） 38,981.65 13,353.75 

营业收入占合并报表比重 2.45% 3.12% 

净利润（万元） 26.95 96.86 

净利润占合并报表比重 0.02% 0.24% 

（3）江门恩富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门恩富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9-10-19 

目前的股权结构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100% 

法人代表 汪南东 

主要业务 

销售:家用电器、电子材料、磁性材料、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塑料原料及

其制品、纺织原材料及其制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通讯设备、农副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供应链管

理；物业租赁。 

主要财

务指标 

项目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3月/2018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74.42 1,268.76 

总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0.01% 0.05% 

净资产（万元） 71.8 64.9 

净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0.01% 0.01% 

营业收入（万元） 3,441.53 - 

营业收入占合并报表比重 0.22% 0.00% 

净利润（万元） 26.45 -6.9 

净利润占合并报表比重 0.02% -0.02% 

（4）江门市江海区外经企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门市江海区外经企业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1-8-2 

目前的股权结构 
广东中岸控股有限公司 51%；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公司 49%。（广东中岸

控股有限公司和江门市中岸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领益智造控股子公司） 

法人代表 刘健勇 

主要业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按[2000]外经贸政

审函字第 1835 号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投资办实业；销售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橡胶、塑料

制品、纺织品、服装、普通机械、模具；物业管理,提供物业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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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货物物流、仓储、装卸（不含港口码头装卸）、拆装、加工服务；承

接陆路货物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陆路国际货运运输代理）；提供商品经济

信息服务；生产、加工不锈钢金属制品。 

主要财

务指标 

项目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3月/2018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05,194.97 91,455.97 

总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7.08% 3.86% 

净资产（万元） 16,455.06 16,476.88 

净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2.47% 1.47% 

营业收入（万元） 255,574.25 34,213.61 

营业收入占合并报表比重 16.05% 8.00% 

净利润（万元） 2,299.25 21.82 

净利润占合并报表比重 1.63% 0.05% 

（5）江门市中岸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门市中岸进出口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5-04-06 

目前的股权结构 
江门市江海区外经企业有限公司 94%，江门市江海区对外加工装配服务有

限公司 6% 

法人代表 李成光 

主要业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禁止和限制及需经商务部审

批项目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国

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及未取得前置审批的不得经营）；批发零售:预

包装食品（凭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销售:五金,金属材料。 

主要财

务指标 

项目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3月/2018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7,343.74 22,395.34 

总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1.17% 0.95% 

净资产（万元） 1,032.85 1,092.74 

净资产占合并报表比重 0.16% 0.10% 

营业收入（万元） 60,076.05 8,305.06 

营业收入占合并报表比重 3.77% 1.94% 

净利润（万元） 366.76 59.89 

净利润占合并报表比重 0.26% 0.15% 

2、向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支付预付款的原因、合理性 

（1）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特点 

根据原江粉磁材董事长汪南东先生及相关业务人员阐述及合同（订单）显示，

上述 5 家子公司与广州卓益、江门恒浩签订《循环预付货款购销协议》或《购销

协议》，按照协议，上述子公司预付给广州卓益、江门恒浩一定金额的货款。预

付账款循环滚动，结算周期约为 3-6 个月。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利用公司的 5 家

子公司预付账款采购大宗商品后以优于市场价格将大宗商品销售给公司的 5 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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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经营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服务的上市公司预付账款情况 

目前其他经营大宗贸易业务的供应链上市公司也存在较大金额预付账款，具

体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 
2017 年末 

预付账款金额（万元） 占流动资产比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飞马国际 585,038.90 32.29% 9.53% 

建发股份 1,859,670.32 12.41% 8.51% 

领益智造 99,951.23 10.71 % 22.08% 

注：数据来源于相关上市公司年报，其中领益智造存在多个业务板块，上述相关指标仅与大宗贸易业务

有关。 

同时，根据怡亚通 2017年度报告，怡亚通 2017年末的预付账款金额为 31.56

亿元，其对前五名预付账款供应商的款项未结算的原因为滚动结算。 

3、支付预付款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江粉磁材未对大宗贸易业务制定专门的管理制

度。2017 年 1 月 1 日制定并实施了《江粉磁材贸易业务暂行管理制度》，依据该

制度，大宗贸易预付账款总额度不能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以上，

若超过，由评审小组提请公司原董事会批准，评审小组由总经理、分管贸易业务

的经理、财务负责人、资金部经理、法务主管等成员构成。 

上市公司新任董事会成员及管理层未参与对大宗商品贸易及相应的预付账款

审批流程。 

三、根据你公司公告，上述预付款无法收回事项系你公司现任副董事长汪南

东先生（你公司前身原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通知你公司董事会。

请说明汪南东是否参与上述子公司经营管理及预付款的决策，以及你公司对上述

子公司业务、财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有效性。 

回复： 

汪南东先生属于上述子公司经营管理及预付款的主要决策人。 

2017 年 1 月 1 日，江粉磁材原董事长汪南东先生签署了针对大宗商品贸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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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制定的《江粉磁材贸易业务暂行管理制度》，成立贸易业务评审小组行使贸易

业务管理职责，评审小组的职责包括：1、制定公司贸易业务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

2、审批年度贸易业务预算计划；3、审批贸易业务资金占用额度（预付额度）申

请；4、审批追加预算计划申请；5、审批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申请；6、审核贸易

业务合同；7、对公司贸易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对贸易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提出预警，

做好交易风险的应急处理；8、适时召开评审小组会议，听取业务部门工作报告，

审核批准交易方案。 

江粉磁材设立贸易业务部，负责贸易业务的具体执行以及贸易业务统一协调

工作，主要职责为制定年度预算计划及资金计划、进度安排、贸易相关数据统计

与汇总、风险分析及控制等，定期向评审小组汇报工作。 

此外，原上市公司江粉磁材制定了《采购合同审核管理规定》、《供方评价

与选择规定》、《采购控制流程》、《产品核价管理规定》、《资金管理制度》

等财务内控制度。 

江粉磁材针对上述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制定的相关内控制度没有对预付账款设

置风险对冲机制、没有对供应商的财务状况进行持续、必要的了解，导致没有及

时发现和防范预付账款存在的重大风险。 

领益智造新一届董事会于 2018年 3月完成换届。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新

一届董事会及管理层积极推进上市公司业务、管理、人员等方面的整合工作，换

届后的管理权限逐步进行移交。在整合期间，为保证各项业务平稳过渡，江粉磁

材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子公司由原经营管理团队负责，并暂时沿用了原江粉磁材的

内控制度，且大宗贸易业务仍按照原有框架协议继续执行。 

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整合工作顺利执行，上市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于

2018 年 6 月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原江粉磁材及子公司进行内部审计，关注到预

付账款金额较大的情况，目前该项内审工作尚未完结。 

目前上市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正在梳理与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相关的风险，梳理

上市公司其他业务板块及子公司的管理制度，并将根据公司未来业务规划对是否

继续经营大宗商品贸易、经营规模及相应内控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保障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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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业务内控的有效性，避免或减少经营风险。 

四、请说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因经营情况变化，导致公司上述子公司的

大宗贸易合作业务未能正常开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你公司判断“预付款存在全

部无法回收或部分无法回收的风险”的具体依据。请补充说明对该预付款计提坏

账损失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影响重大的，请予以风险提示。 

回复： 

1、“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因经营情况变化，导致公司上述子公司的大宗贸易

合作业务未能正常开展”的具体情况及预付款存在全部无法回收或部分无法回收

的风险的具体依据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江粉磁材的 5 家子公司合计向广州卓益、江门恒浩

预付 11.20 亿元用于采购大宗商品，但根据广州卓益及江门恒浩管理层回复，广

州卓益及江门恒浩目前账面资金紧张，经营周转困难，相应的预付账款未能按期

结算，影响了公司的子公司大宗贸易业务正常运转。 

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对江粉磁材大宗商品贸易业务预付的货款不能按期交货

结算，导致江粉磁材 5 家子公司不能与其下游客户确认交货时间并签订具体订货

合同，因此，上述情况会影响江粉磁材 5家子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正常运作，

目前没有在手但未执行或未执行完毕的客户订单，不存在订单违约风险。 

江粉磁材预付账款存在全部无法回收或部分无法回收的风险具体依据为：上

市公司副董事长汪南东先生与对方管理层联系后，对方管理层表示目前广州卓益

和江门恒浩账面资金紧张，经营周转困难，无法按时交付货物或返还预付账款。

在预付账款风险提示公告后，上市公司专案小组人员前往江门恒浩进行沟通相关

事项并发出催收函，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对方仍未回款或发货。 

综上，上市公司认为上述预付账款存在一定回收风险，出于谨慎原则和信息

披露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就相关风险作出提示公告。 

2、预付款计提坏账损失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1）上市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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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宗贸易的预付账款存在回收风险，上市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具体包括：

①上市公司立即成立追讨小组，董事长为追讨小组总负责人，追讨小组将通过法

律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方式）对预付款进行追讨；②原江

粉磁材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汪南东先生作为公司大宗贸易业务的主要决策人，主

动表示，为保障上市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其将对前述预付款本息及因追讨而

支付的所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以其资产中的 3.2 亿股上市公司股

份的处置权和收益权担保给公司处置，以前述股份解禁卖出后归还股份质押贷款

本息后的部分作为担保，保证包括预付款本息以及追讨而产生的所有费用的款项

全部追回。 

上市公司与汪南东先生签署了相关协议并将进行公证，同时上市公司将采取

其他技术手段（拟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与汪南东股票质押融资方签署补充协

议或三方协议、与汪南东证券账户关联的银行账户所在银行签署共管账户协议等），

以确保汪南东先生用于为上市公司上述未收回预付款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能够执

行，相关权利不被第三方损害。 

（2）预付款计提坏账损失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根据上述预付账款的回收风险及上市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上述预付账款

坏账损失的测算如下： 

汪南东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 434,734,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41%。

目前其已质押股票 335,488,578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为 77.17%。根

据汪南东目前持有股票的质押融资情况，汪南东已质押股票每股需担保的债务本

金平均为 2.46元/股。 

由于上市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采用不同时点的股价测算汪南东提供担保

的股票价值不同： 

①按 2018 年 6 月 29 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5.19 元/股测算，扣除每股需

担保的债务金额 2.46 元/股后的担保物价值为 2.73 元/股，汪南东提供的 3.2 亿

股股票处置权和收益权价值为 8.74亿元，占上述预付款余额的 78.00%。 

②按 2018 年 7 月 20 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4.08 元/股测算，扣除每股需



13 

担保的债务金额 2.46 元/股后的担保物价值为 1.62 元/股，汪南东提供的 3.2 亿

股股票处置权和收益权价值为 5.18亿元，占上述预付款余额的 46.29%。 

同时，上市公司已成立追讨小组并将通过法律手段对上述预付账款进行追讨。 

采取上述措施后，上市公司对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预付

账款坏账损失将得到一定的控制。 

此外，上市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①汪南东先生承诺，在与领益科技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

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即

承诺限售期为 2018 年 2 月 13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13 日止。汪南东先生用于提供

担保的股票目前处于禁售期。 

②汪南东先生向上市公司上述预付账款回收提供担保为其自愿的行为，其选

择用于担保的 3.2 亿股股票已全部设置质押，汪南东先生已质押股票每股需担保

的债务本金平均为 2.46元/股。 

③由于上市公司近期股价波动较大，如股价持续下降，汪南东先生用于提供

担保的股票价值将下降且存在被平仓的风险。 

五、请你公司逐条对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2 条、

第 10.1.3 条、第 10.1.4 条、第 10.1.5 条和第 10.1.6 条规定，补充说明广州卓

益和江门恒浩与你公司或你公司原董事长汪南东先生、其他主要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1、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的基本情况 

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和香港公司注册处综合

资讯系统网上查册中心（https://www.icris.cr.gov.hk/csci）查询： 

广州卓益的股东为博益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执行董事和

总经理为容海波，监事为李卓彬；博益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的

http://www.gsx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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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为三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金群岛），董事为徐文辉。 

江门恒浩的股权结构如下： 

 

江门恒浩的执行董事为李卓彬，监事为陈举玲。广州三七恒浩供应链有限公

司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为徐文辉，监事为李卓彬。三七建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于中国香港）的股东为三七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金群岛），董事为

徐文辉和许展堂。江门市恒富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为李卓彬，监事为陈举玲，

股东为徐文辉和徐文杰。 

2、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2018 年修订）》关于关联关系的规

定比照情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201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下：10.1.2

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 

10.1.3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一)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为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胜投

资”），不存在间接控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股东。 

因此，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的上

市公司关联法人。 

(二)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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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前项所述法人为领胜投资，领胜投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广州卓益、江门

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的情形。 

因此，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的上

市公司关联法人。 

(三)由本规则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符合第 10.1.5条所列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广州卓

益、江门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亦不存在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广州卓益、江

门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中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的上

市公司关联法人。 

(四)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领胜投资和汪南东，广州卓益、江门恒浩

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与领胜投资和汪南东均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关系。 

因此，广州卓益、江门恒浩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的上

市公司关联法人。 

(五)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

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  

根据江粉磁材原董事长汪南东先生确认函，江粉磁材与广州卓益、江门恒浩

及（1）中所述相关法人不存在特殊关系，不存在对其进行利益倾斜的情形。 

10.1.4 上市公司与本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所列法人受同一国有资产

管理机构控制而形成第 10.1.3 条第(二)项所述情形的，不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但该法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属于第 10.1.5 条第(二)项所列情

形者除外。 

第 10.1.3 条第(二)项中所述法人为领胜投资，其唯一股东为曾芳勤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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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有股成分。 

因此，此项条款不适用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的认定。 

10.1.5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一)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为曾芳勤女士和汪南东先生，

不包含（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

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存在于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

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 本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属于本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的法人为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1）

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存在于领胜投资担任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

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四) 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曾芳勤女士或汪南东先生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也不是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的

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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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

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除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的日常业务往来以外，上市公司与 （1）中所述与广

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存在特殊关系，不存在对其进行利益倾斜的情

形。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不属于符合此项条件

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10.1.6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一) 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

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情

形之一的;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及符合前述 10.1.3 和 10.1.5 定义的上市公司关联人不

存在与（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

排，使得（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在协议或安排生

效后或未来十二个月内成为符合前述 10.1.3 和 10.1.5 定义的上市公司关联人的

情形。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不属于符合此

项条件的上市公司关联人。 

(二) 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

情形之一的。 

过去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及符合前述 10.1.3 和 10.1.5 定义的上市公司关

联人不存在与（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签署协议或

作出安排，使得（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成为符合

前述 10.1.3和 10.1.5定义的上市公司关联人的情形。 

因此，（1）中所述与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相关的自然人或法人不属于符合此

项条件的上市公司关联人。 

3、相关确认函 

汪南东先生、上市公司其他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均出具相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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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函，自 2013 年至本确认函出具日，本人/本公司与广州市卓益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恒浩供应链有限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综上所述，通过查询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公开的工商资料、江粉磁材 2014年

至 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汪南东先生、上市公司其他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确认函，上市公司和汪南东先生、上市公司其他 5%以上的

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广州卓益、江门恒浩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利益关系。  

六、你公司 2018 年 6 月 26 日在《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432 号）的回复》中称，2017 年末预付给广州卓益和江

门恒浩的近 10 亿预付款在回复年报问询函时已基本结算完毕。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你公司继续向上述两家公司预付账款且余额合计达

111,950.03 万元的原因及合理性，在预付货款的过程中，你公司或相关子公司是

否对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予以必要的关注。 

回复： 

1、公司继续向上述两家公司预付账款且余额合计达 111,950.03 万元的原因

及合理性 

江粉磁材子公司预付给广州卓益、江门恒浩款项周转天数通常约为 3-6个月，

2017年年末近 10亿元预付账款属于 2017年产生的，在 2018年上半年已滚动结算

完毕；江粉磁材子公司与广州卓益、江门恒浩的预付账款属于循环滚动，大宗商

品贸易业务管理人员和经办人员在 2018年上半年继续按照与广州卓益、江门恒浩

以前签署的合同支付预付账款。 

上市公司新一届管理层换届后于 2018 年 6 月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审计过程中关注到江粉磁材子公司的预付账款余额较大的情况，并进行问询。问

询期间，2018年 7月 12日，上市公司董事会收到汪南东先生关于大宗贸易业务预

付账款可能无法按期收回的通知。 

2、公司对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予以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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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粉磁材针对大宗贸易业务在 2017年 1月 1日才制定了《江粉磁材贸易业务

暂行管理制度》，要求加强风险管理，对大宗商品供应商广州卓益、江门恒浩的

行业地位、销售规模、经营财务状况、上下游渠道优势等方面进行评估。江粉磁

材贸易部建立了内部风险报告制度，要求根据每次交易情况建立台账，每月初形

成业务报告，内容包括大宗贸易总体持仓状况、结算状况、盈亏状况、资金使用

状况，并上报评审小组。但是，江粉磁材上述大宗贸易业务相关制度没有对预付

账款设置风险对冲机制、没有对供应商的财务状况进行持续、必要的了解，导致

没有及时发现和防范预付账款存在的重大风险。 

2018 年 7 月，上市公司关注到对方存在经营风险后立即上报公司董事会，并

全面停止相关大宗贸易业务和预付款审批支付。上市公司对广州卓益、江门恒浩

的经营风险给予了高度关注。 

七、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主营制造业务的生产经营正常，业务稳定，资金充裕，

上述预付款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较大影响。 

上市公司对预付款事项仍在进一步核查，并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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